附件1 
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建议目录（2016版）

	残疾
类别
	服务
对象
	服务
项目
	服务内容及标准
	支付
方式

	视
力
残
疾
	盲
人
	白内障
复明手术
	白内障摘除术和人工晶体植入术，做好术后护理。标准参见《临床诊疗指南-眼科学分册》（中华医学会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疗救助
/康复专项
/自费

	
	
	辅助器具适配及服务
	盲杖。每3年评估调换1次。
	康复专项
/自费

	
	
	定向行走及适应训练
	功能评估；定向技能及行走训练，每周1次，每次2小时，训练时间不少于2个月；社会适应能力训练，每周1次，每次2小时，训练时间不少于2个月。
	康复专项
/自费

	
	
	支持性服务
	中途盲者心理疏导，盲后半年内，每月不少于1次。
	康复专项
/自费

	
	低
视
力
者
	辅助器具适配及服务
※
	基本型远距离助视器、近距离助视器；助视器适应性训练。每年评估1次，视情况予以调换。
	康复专项
/自费

	
	
	视功能训练
	功能评估；视觉基本技能训练（含固定注视、定位注视、视觉跟踪与追踪、视觉搜寻训练），训练时间不少于1个月。
	康复专项
/自费

	听
力
残
疾
	0-6

岁
儿
童
	人工耳蜗
植入手术
	植入人工耳蜗。标准参见《人工耳蜗植入工作指南（2013年版）》（中华医学会编著）。
	医疗救助
/康复专项
/自费

	
	
	辅助器具适配及服务
※
	1.人工耳蜗。单耳佩戴；第一年调机不少于3次，之后每年调机不少于1次。
2.助听器。双耳配戴；每年助听器调试不少于2次。                            3.助听器辅助材料。耳模，每半年评估1次。电池，每日自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更换耳模、电池。
	医疗救助
/康复专项
/自费

	
	
	听觉言语
功能训练
	功能评估，至少提供2次听觉、言语康复能力评估(术前或适配前1次,术后或适配后1次)；康复训练，根据评估结果，每年训练时间不少于10个月,全日制康复训练每天单训不少于30分钟，小年龄及入普幼等非全日制康复训练的儿童，每周单训不少于3次，每次不少于1小时。
	医疗救助
/康复专项
/自费

	
	
	支持性服务
	儿童家长康复指导、心理辅导、康复咨询等服务。每年家长康复指导不少于10个月，每月至少服务2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
	康复专项
/自费

	
	7-17岁
儿
童
	辅助器具适配及适应训练
	助听器，双耳配戴，适配后第一年助听器调试不少于2次，之后每年助听调试不少于1次；助听器适应性训练，训练时间不少于1个月，每周至少服务1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                                                                 
	康复专项
/自费

	
	
	支持性服务
	家长康复指导、心理辅导、康复咨询等服务，每半年至少1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
	康复专项
/自费

	
	成
人
	辅助器具适配及适应训练
	助听器，至少1耳配戴助听器，适配后第一年助听调试不少于2次，之后每年助听调试不少于1次；助听器适应性训练，训练时间不少于1个月，每周至少服务1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                                                                 
	康复专项
/自费

	肢
体
残
疾
	0-6

岁
儿
童
	矫治手术
※
	先天性马蹄内翻足等足畸形、小儿麻痹后遗症、脑瘫导致严重痉挛、肌腱挛缩、关节畸形及脱位，脊柱裂导致下肢畸形等矫治手术。标准参见《临床诊疗指南-小儿外科学分册》（中华医学会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小儿外科学分册》（中华医学会编著，人民军医出版社）
	医疗救助
/康复专项
/自费

	
	
	辅助器具适配及服务
	根据评估结果选择适配基本型假肢、矫形器、轮椅、助行器具、坐姿椅、站立架等辅助器具，提供使用指导；每半年评估1次，必要时更换。
	医疗救助
/康复专项
/自费

	
	
	运动及
适应训练
	功能评估（含运动功能、语言、日常生活、社会参与能力等）；康复训练，包括维持关节活动度、增强肌力、语言训练、日常生活能力训练、社会参与能力训练等，根据评估结果，每年训练时间不少于10个月,全日制康复训练每天单训不少于30分钟，小年龄及入普幼等非全日制康复训练的儿童，每周单训不少于3次，每次不少于1小时。
	医疗救助
/康复专项
/自费

	
	
	支持性服务
	儿童家长康复知识培训、心理辅导、康复咨询与指导等服务。每年家长康复指导不少于10个月，每月至少服务2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
	康复专项
/自费

	
	7-17岁
儿
童
及
成
人
	辅助器具适配及服务
	根据评估结果选择适配基本型假肢、矫形器、轮椅、助行器具、生活自助具等辅助器具，提供使用指导；每3年评估1次，必要时更换（7-17岁儿童每年评估1次）。
	医疗救助
/康复专项
/自费

	
	
	康复治疗
及训练
	功能评估（含运动功能、认知能力、日常生活、社会参与能力等）；康复治疗及训练，包括运动疗法、作业疗法、肢体综合训练、认知训练等，每月训练不少于1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
	医疗救助
/康复专项
/自费

	
	
	支持性服务
	重度肢体残疾人日间照料、长期护理、居家护理等服务。
	康复专项
/自费

	智
力
残
疾

	0-6岁儿童
	认知及
适应训练
	功能评估（含认知、生活自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等）；康复训练，包括认知、生活自理和社会适应能力训练等，根据评估结果，每年训练时间不少于10个月,全日制康复训练每天单训不少于30分钟，小年龄及入普幼等非全日制康复训练的儿童，每周单训不少于3次，每次不少于1小时。
	医疗救助
/康复专项
/自费

	
	
	支持性服务
	儿童家长康复知识培训、心理辅导、康复咨询与指导等服务。每年家长康复指导不少于10个月，每月至少服务2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
	康复专项
/自费

	
	7-17岁儿童及成人
	认知及
适应训练
	功能评估（含认知、生活自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等）；康复训练，包括认知、生活自理、职业康复训练和社会适应能力训练等，每月不少于1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
	医疗救助
/康复专项
/自费

	
	
	支持性服务
	重度智力残疾人日间照料、长期护理、居家护理等服务。
	康复专项
/自费

	精
神
残
疾
	0-6岁孤独症儿童
	沟通及
适应训练
	功能评估（含言语沟通、社交能力、生活自理等）；康复训练，包括言语沟通、社交能力、生活自理能力等，根据评估结果，每年训练时间不少于10个月,全日制康复训练每天单训不少于30分钟，小年龄及入普幼等非全日制康复训练的儿童，每周单训不少于3次，每次不少于1小时。
	医疗救助
/康复专项
/自费

	
	
	支持性服务
	儿童家长康复知识培训、心理辅导、康复咨询与指导等服务。每年家长康复指导不少于10个月，每月至少服务2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
	康复专项
/自费

	
	7-17岁孤独症
	沟通及
适应训练
	功能评估（含言语沟通、情绪和行为、社交能力、生活自理等）；康复训练，包括言语沟通、情绪和行为、社交能力、生活自理能力等，根据评估结果，每月不少于1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
	医疗救助
/康复专项
/自费

	
	
	支持性服务
	儿童家长康复知识培训、心理辅导、康复咨询与指导等服务，每半年至少1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
	康复专项
/自费

	
	成年精神残疾人
	精神疾病
治疗
	精神病治疗基本药物；重症急性期患者住院治疗。标准参见《临床诊疗指南-精神病学分册》（中华医学会编著，人民卫生出版社）
	医疗救助
/康复专项
/自费

	
	
	精神障碍作业疗法训练
	功能评估（含生活自理、社会交往、体能等）；作业疗法训练，包括日常生活活动（ADL）训练、家务活动训练等，每月不少于1次，每次训练不少于30分钟。
	医疗救助
/康复专项
/自费

	
	
	支持性服务
	生活自理、心理疏导、日间照料、工（娱）疗、农疗、职业康复等服务；每月随访1次。
	康复专项
/自费


注：1.目录中已纳入城乡居民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的项目，应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资金支付。
2.残疾人康复专项资金优先保障残疾儿童和贫困残疾人接受基本康复服务，补贴比例及标准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3.标注“※”的服务项目必须配套提供其他相应服务才能视为获得康复服务，低视力者适配助视器后须提供视功能训练，0-6岁听力残疾儿童适配人工耳蜗或助听器后须提供听觉言语功能训练，0-6岁肢体残疾儿童接受矫治手术后须提供运动及适应训练和必要的辅助器具。

附件2

残疾人康复需求调查与服务安置记录表

(社区康复协调员及社区（村）医生入户使用）
	姓名
	
	性别
	男□ 女□
	民族
	
	联系电话
	

	监护人
	
	与残疾人关系
	父母□ 配偶□ 兄弟姐妹□  祖父母□ 其他□
	联系电话
	

	家庭地址
	
	是否为建档立卡未脱贫残疾人
	

	残疾人证号
（持证必填）
	
	身份证号
	

	残疾类别
	视力□  听力□ 肢体□  智力□  精神□（多重残疾可多选）

	残疾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未定级□

	康复需求
	建议去向
（康复服务机构具体名称）
	实际去向
（康复服务机构具体名称）

	视力：
1.盲人：白内障复明手术□ 辅助器具适配及服务□  定向行走及适应训练□  支持性服务□

2.低视力：辅助器具适配及服务□ 视功能训练□
	
	

	听力：
1. 0-6岁儿童：人工耳蜗植入手术□  辅助器具适配及服务□  听觉言语功能训练□  支持性服务□；
2. 7—17岁儿童：辅助器具适配及适应训练□  支持性服务□

3. 成 人： 辅助器具适配及适应训练□
	
	

	肢体：
1.0-6岁儿童：矫治手术□  运动及适应训练□  辅助器具适配及服务□  支持性服务□

2. 7-17岁儿童及成人：康复治疗及训练□             辅助器具适配及服务□ 支持性服务□
	
	

	智力：
1. 0-6岁儿童：认知及适应训练□  支持性服务□

2. 7-17岁儿童及成人：认知及适应训练□ 支持性服务□
	
	

	精神：
1. 0-6岁孤独症儿童：沟通及适应训练□  支持性服务□

2. 7-17岁孤独症：   沟通及适应训练□  支持性服务□

3. 成年精神残疾人：精神疾病药物治疗□                    精神障碍作业疗法训练□  支持性服务□
	
	

	残疾人或监护人签字：                       社区康复协调员签字：                      社区（村）医生签字：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注：此表由精准康复服务小组的社区康复协调员和社区（村）医生共同填写并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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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手册使用说明

1．本手册包括残疾人基本信息、康复需求评估与转介记录和康复服务记录。

2．本手册由残疾人或其监护人妥善保管，不得转借他人，遗失请及时补办。

　　　　　　残疾人联合会（盖章）

第一页：              残疾人基本信息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省（区、市）　    市（地、州、盟）
     县（市、区）　    　    　 　   

	监护人
姓名
	
	与残疾人关系
	

	监护人
联系电话
	
	是否为建档立卡未脱贫残疾人
	

	残疾类别
	视力□　听力□　言语□  肢体□　
智力□　精神□（多重残疾可多选）

	残疾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未定级□

	身份证号
	

	残疾人证号
（持证必填）
	


注：1.非持证残疾儿童可不填写残疾人证号；

2.本页由社区康复协调员填写。
第二页至第六页：

	康复需求：
是否需转介：是□     否□

转介至：                              （机构）                           

                                      （机构）
评估机构名称：
评估人：                 评估时间：              


康复需求评估与转介记录
注：1.“康复需求”：参照附表《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建议目录》中的       

服务项目填写。
2.本页由评估机构或社区康复协调员填写。

第七页至第十六页：

康复服务记录

	服务项目：

服务频次：

服务周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服务机构名称：              

服务人员：               残疾人或监护人：            

日期：


注：1.“服务项目”：参照附表《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建议目录》中的服务项目填写；

“服务频次”：指残疾人实际接受服务的频率及每次服务持续的时间；

“服务周期”：指残疾人接受“服务项目”中所注明服务的实际起止时间。

2.本页由康复服务机构填写，残疾人或监护人在其接受服务后须签字确认。

附件：

	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建议目录（2016版）

（内容见附件1）




附件4

精准康复服务目标协议书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和市政府《六安市促进残疾人小康进程实施办法》等文件精神，满足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需求，使残疾人进一步提高生活自理、社会适应和学习能力，使亲属（或监护人）掌握康复的基本原则、目标、途径和方法，成为促进残疾人康复的重要力量，定点康复机构与承担项目任务的定点康复训练机构所在地残联、定点康复训练机构签订目标协议书。
一、目标任务
按照《基本康复服务目录》的服务要求和标准，完成康复训练和监护人培训任务，康复服务总有效率≥80%，亲属（或监护人）培训率100%，亲属（或监护人）对康复训练知情满意率≥90%。
二、工作要求
1.采取定点康复训练机构领导负责制，明确相关部门和人员职责，选择技术水平高、态度好的康复专业人员承担康复训练任务，严格按照服务规范开展工作。
2.对服务对象进行观察、评估，制定康复目标和训练计划，实施系统康复训练。
3.采取服务对象和亲属（或监护人）同训、专门培训等方式培训亲属（或监护人）。

4.服务对象及亲属（或监护人），要积极配合定点康复机构，在定点康复机构康复人员指导下开展康复训练，对不能按照训练要求自行训练产生不良后果的，责任自负。

5.不发生安全等责任事故。

6.规范填写并保存康复对象康复训练档案。

三、本服务目标协议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四、本服务目标协议书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报县区残联备案一份。

甲方（定点康复机构）：            （盖章）

机构负责人签字：                     

乙方（申请康复服务对象）：              

本人或监护人签字：                    

签书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5

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补助申请审批表

（     年度）
	姓名
	
	性别
	
	民族
	

	残疾人证号

（持证必填）
	
	身份证号
	

	残疾类别
	视力□  听力□  肢体□  智力□  精神□（多重残疾可多选）

	残疾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未定级□
	是否为建档立卡未脱贫残疾人
	

	家庭住址
	
	监护人姓名
	
	联系电话
	

	家庭经济状况
	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

家庭经济困难□
	户口

类别
	农业户□

非农业户□

	享受医疗保险情况
	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享受医疗救助□  享受其他保险□  无医疗保险□

	康复需求项目
	（附评估机构出具的“康复需求评估意见”）

	残疾人或

其监护人申请
	申请人：

年   月   日

	社区（村）委会意见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乡镇（街道）残联意见
	审核人：

公  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

残联审批意见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此表由残疾人或其监护人填写，经社区康复协调员逐级审核上报至县（市、区）残联，由县（市、区）审批并留存。

2.“康复需求项目”栏依据评估机构出具的“康复需求评估意见”填写。

附件6

残疾人精准康复需求和服务情况汇总表

（          ）年度

      省     市     县（市、区）       乡镇（街道）     社区（村）

	序号
	姓名
	性别
	家庭住址
	残疾人

证号
	身份

证号
	联系电话
	是否为建档立卡未脱贫残疾人
	康复服务情况

	
	
	
	
	
	
	
	
	得到康复服务项目
	康复服务机构名称

	1
	
	
	
	
	
	
	
	
	

	2
	
	
	
	
	
	
	
	
	

	3
	
	
	
	
	
	
	
	
	

	4
	
	
	
	
	
	
	
	
	

	5
	
	
	
	
	
	
	
	
	

	6
	
	
	
	
	
	
	
	
	

	7
	
	
	
	
	
	
	
	
	

	8
	
	
	
	
	
	
	
	
	


填表人：                             填表日：    年  月   日
注：
1.此表由康复服务机构和社区康复协调员分别填写。

2.“得到康复服务项目”依照《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手册》附表“康复服务建议目录”填写。项目如下：
视力残疾：
盲人：白内障复明手术、盲杖及其他辅助器具、盲人定向行走及适应训练、中途盲者支持性服务。

低视力者：助视器适配及服务、视功能训练。

听力残疾：0-6岁儿童： 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及服务、助听器适配及服务、听觉言语功能训练、家长支持性服务。
7-17岁儿童：助听器适配及适应训练、家长支持性服务。
成 人：成人听力残疾助听器适配及适应训练。
肢体残疾：0-6岁儿童：矫治手术、假肢适配及服务、矫形器适配及服务、其他辅助器具适配及服务、运动及适应训练、家长支持性服务。
7-17岁儿童及成人：假肢适配及服务、矫形器适配及服务、其他辅助器具适配及服务、康复治疗及训练、重度肢体残疾人支持性服务。

智力残疾：0-6岁儿童：认知及适应训练、家长支持性服务。

7-17岁儿童及成人：认知及适应训练、重度智力残疾人支持性服务。

精神残疾：0-6岁孤独症儿童：沟通及适应训练、家长支持性服务。
7-17岁孤独症儿童：沟通及适应训练、家长支持性服务。

成人：精神疾病治疗、精神障碍作业疗法训练、支持性服务。

3.此表一式两份，每年定期填写后一份逐级上报至县（区）精准康复服务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份由康复服务机构或社区康复协调员留存。

附件7

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工作汇总表

（街道（乡镇）以上精准康复服务领导小组办公室使用）

填表单位：       县（市、区）      （     ）年度
	辖区内专项调查中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数：         人   辖区内提供康复服务机构数：     个

辖区内得到康复服务的残疾人数：            人

	其中得到各项康复服务的人数及提供康复服务的机构数：

	康复服务项目
	提供康复服务的机构数

（个）
	得到康复服务的人数

（名）

	视力残疾
	白内障复明手术
	
	

	
	盲杖及其他辅助器具适配及服务
	
	

	
	盲人定向行走及适应训练
	
	

	
	中途盲者支持性服务
	
	

	
	低视力者辅助器具适配及服务
	
	

	
	低视力者视功能训练
	
	

	听力残疾
	0-6岁儿童人工耳蜗植入手术
	
	

	
	0-6岁儿童辅助器具适配及服务
	
	

	
	0-6岁儿童听觉言语功能训练
	
	

	
	0-6岁儿童家长支持性服务
	
	

	
	7-17岁儿童辅助器具适配及适应训练
	
	

	
	7-17岁儿童家长支持性服务
	
	

	
	成人辅助器具适配及适应训练
	
	

	肢体残疾
	0-6岁儿童矫治手术
	
	

	
	0-6岁儿童辅助器具适配及服务
	
	

	
	0-6岁儿童运动及适应训练
	
	

	
	0-6岁儿童家长支持性服务
	
	

	
	7-17岁儿童及成人辅助器具适配及服务
	
	

	
	7-17岁儿童及成人康复治疗及训练
	
	

	
	7-17岁儿童及成人支持性服务
	
	

	智力残疾
	0-6岁儿童认知及适应训练
	
	

	
	0-6岁儿童家长支持性服务
	
	

	
	7-17岁儿童及成人认知及适应训练
	
	

	
	重度残疾人支持性服务
	
	

	精神残疾
	0-6岁孤独症儿童沟通及适应训练
	
	

	
	0-6岁孤独症儿童家长支持性服务
	
	

	
	7-17岁孤独症儿童沟通及适应训练
	
	

	
	7-17岁孤独症儿童家长支持性服务
	
	

	
	成年精神残疾人精神疾病药物治疗
	
	

	
	成年精神残疾人精神障碍作业疗法训练
	
	

	
	成年精神残疾人支持性服务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注：1. 此表一式两份，由街道（乡镇）以上精准康复服务领导小组办公室定期填写上报。
2. 街道（乡镇）精准康复服务小组定期汇总社区康复协调员报送的《残疾人精准康复需求和服务情况汇总表》后填写，“提供康复服务的机构数”栏，同一康复服务机构数不重复计算，一份留存，一份附《残疾人精准康复需求和服务情况汇总表》原件（自留复印件）报县（区）精准康复服务领导小组办公室。
3. 县（区）精准康复服务领导小组办公室比对社区康复协调员与残疾人康复服务机构上报的《残疾人精准康复需求和服务情况汇总表》，汇总填写《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工作汇总表》（同一康复服务机构不重复计算），录入精准康复服务数据库，留存一份，报至市精准康复服务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份。
4. 市精准康复服务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填写《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工作汇总表》，留存一份，每半年（6月30日，12月31日前）报省精准康复服务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份。
附件8
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

基层定点康复机构认定标准（试行）

为提高对残疾人的康复服务能力，规范全市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基层定点康复机构建设标准，对符合条件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我市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基层定点康复机构。
一、场地设施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置康复治疗室，面积不少于30平方米，可与现有中医馆合并设置，或采用内部调剂、租赁等方式解决。备有宣传材料和普及读物。

二、人员配备

具有经过专业培训从事医疗康复的专（兼）医生1-2名。

三、康复设备

配备经济实用、便于残疾人使用的基本康复训练器材和理疗设备，能够满足残疾人进行运动功能、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等训练条件。主要包括以下设备：

1.有各类残疾筛查、诊断设备及工具；

2.躯体运动功能评估设备：刻度皮尺、关节活动测量器、肌力计等；

3.运动治疗设备： 拐杖、助行器、轮椅，平衡板、弹力床，训练用垫和床，沙袋、哑铃、墙拉力器、手指肌训练器、前臂旋转训练器、滑轮吊环，姿势矫正镜，股四头肌训练器、平衡杠、功率自行车、坐式踏步器、踝关节屈伸练习器、站立架，步行、转移、生活等各类辅助装置；

4.理疗设备：中频治疗仪、红外线治疗机、颈椎腰椎牵引设备；

5.作业治疗设备：沙磨板、插板、螺栓、训练用球类、日常生活训练用具；

6.传统康复治疗用品：推拿用品、针灸用品、人体经络穴位示意用品。

以上条件，第一、第二项为必备条件，第三项康复设备中至少具备其中三项内容。

